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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政发〔2026〕20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樊  蒙

关于成立哈多河镇防灾减灾委员会的通知

各村居、相关职能部门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对全镇防灾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完善防灾减灾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提高全镇防灾减灾工作整体效能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，成立哈多河镇减灾委员会。
成员名单如下：
主  任： 张立国 镇党委书记
 樊  蒙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副主任： 白彦军 镇人大主席
赵  静 镇党委副书记
 张海超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塔米拉 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
王立柱 镇纪委书记

杨彩誉 镇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
徐  陆 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
王超峰 镇党委委员、派出所所长
张新颖 副镇长
初洪彪 副镇长
成  员： 杜志坤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李福生 镇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
王英旭 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
常玉杨 镇党的建设办公室负责人
杨  晗 镇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
陈兆学 镇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人
李广生 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
高化伟 哈多河镇学校校长
苗立仁 哈多河镇中心供电所所长
朱  岩 哈多河林场场长
李  明 哈多河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
李明峰 哈多河自然资源所所长
杨景辉 哈多河法庭庭长
暴思媛 哈多河司法所负责人
单忠有 哈多河邮政所所长
单文明 哈多河中国联通经理
孙晓峰 哈多河中国石油经理
惠玉敏 哈多河卫生院院长
李永全 自来水公司经理
吴建国 哈多河农商支行行长
赵  春 边北村党支部书记
李  江 罕达罕村党部书记
王艳军 哈多河村党支部书记
赵同军 泥沙河村党支部书记
韩学良 大阳坡村党支部书记
刘晓六 合兴村党总支书记
王  萌 幸福社区委会党总支书记

减灾委办公室在设在镇社会治理办，联络人：李 昂
联系电话：15849090595。
镇减灾委各成员单位部门协助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后续如有人员变动，由相应岗位自然递补，不在另行发文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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